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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后，我省农村合作医疗工

作出现了新的情况。许多原来由社、队公益金和社员

群众集资举办的合作医疗机构，基本上处于解体的状

态。由于缺乏管理，有的乘机哄抬药价，贩卖假药，

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有的赤脚医生改了行，使农村的

防疫治病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

为了搞好农村卫生事业，1983年福清县政府根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组织卫生、财政等部门，

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总结农村办医的经验和教训，从

实际出发，提出了在新的形势下发展农村卫生事业的

新办法。他们要求每个公社卫生院都成立农村大队保

健站管理委员会，每个大队建立一个保健站，把农村

防疫治病工作开展起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已有18

个社（镇）238个大队建立了 保健站，占全县农村大

队的70%。由于政策对头，措施有力，对新的办法群

众满意，赤脚医生拥护，基本上适应了当前农村经济

发展的新形势。

一、组建保健站管理委员会，采取多种 形式办

站。原来的合作医疗站已经解体，农民收入增加以

后，对卫生医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后的 出路何

在？福清县卫生、财政部门通过调查发现海口、江镜

两个公社的医疗站，在“文革”以前是实行自费治疗

的办法，保健站由公社统一管理，一直办得较好。他

们广泛征求了群众意见，大家也愿意仿照这两个公社

的办法。于是他们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在坚持“统

一管理，独立核算，分站建帐，自负 盈 亏，专款专

用.不搞平调，按劳分配，民主管理”的原则下，组

建起大队保健站，使农村防疫治病工 作正常开展起

来，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在此基础上，他们以公社卫

生院院长、地段卫生协会和防疫组为主，吸收赤脚医

生代表参加，组成公社保健站管理委员会，负责全社

各大队保健站的业务管理工作。大队保健站的形式，

根据群众要求，因地制宜，可以大队办站，可以由赤

脚医生联合办站，也可以由几个生产队（或自然村）

联合办站。不管采用哪种形式，都要求做到：有医有

药，收费合理，方便群众，有利生产。在保健站人员

的配备上，一般按600人口配一名赤脚医生，1，000人

口配 1— 2名.2，000人口以上，每增加1，000人增配

一名。保健站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接管原来合作医疗

站的资金、物资和药品；赤脚医生筹集；医疗业务费

收入等。保健站实行双重领导，政治思想工作以公社

为主，业务由公社保健站管委会具体领导。
二、加强领导，统一管理。福清县为了加强对农

村保健站的管理，巩固和发展农村医疗 卫生事业，制

定了《 福清县农村保健站整顿管理建设条例》。县卫

生部门加强了对农村保健站药品供应的管理工作；县

财政部门和卫生部门还帮助基层保健站制定了财务制

度，并定期进行检查考核。在具体管理方面，福清县

对保健站实行了“五个统一”，即：（ 1）统一发给

办站证书。凡经过整顿建立起来的保健站，都要向公

社保健站管理委员会申请，报经县卫生局 审批，发给

办站证书后方能开业。（ 2）统一发给购药卡。凡经

批准开业的保健站，由县卫生局和医药公司发给购药

卡，享受批发药品价格待遇。没 有 购药卡的 不予供

应。（ 3）统一财务管理。新建立的保健站都要坚持

“独立核算，分户建帐，自负盈亏，按劳分配，民主

管理”的原则。公社保健站管委会对所属保健站实行

“五定”（定基本工资、业务费、夜班费 补贴、福利

费和其他费用），并按“五定”标准对保健站实行包

干办法，超支全赔，节约奖励。奖金额度按纯收入的

30%提取。各保健站每月从总收入 中 提取 2 % 上交公

社保健站管委会，做为赤脚医生 福利费和活动费用。

（4）统一收费标准。各保健站都必须 执行国家规定

的收费标准，不得任意提 高 或 压低，少收费 的要赔

偿，多收费的要追究责任。（ 5）统一 发给补贴。凡

参加保健站的赤脚医生和乡村医生，县财政部门按照

国家规定发给定额补贴，不参加的 不发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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